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韦伯比较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研究”( 批准号:

16CSH005) 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研究”( 批准

号: 17ZDA112) 的阶段性成果。文责自负。

共同体与道德*

———论马克思道德学说对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超越

李荣山

提要: 本文从滕尼斯对马克思的误读出发，在德国历史主义取向的共同
体传统视域中考察了共产主义的道德意涵。总体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
说在起点上同历史主义路向的德国共同体传统具有很强的亲和性，也是为了
维护人的整全个性，但与后者的进路判然有别，并最终在道德问题上超越了
后者。德国共同体传统批判启蒙理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制度设计，试图通
过文化途径重建共同体精神。他们试图牺牲适度的政治经济“平等”来为道
德意义上带有“等级性”的“良知自由”开辟空间，从而保全人的整全个性。
这种文化取向没能给政治经济结构以合理的位置，始终无法跳出“在用社会
力量塑造的社会中恢复共同体”的循环怪圈。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
指出这个怪圈的症结所在，试图从根本上推翻导致这个怪圈的政治经济结
构，从而达到彻底解放人的个性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在真正
的政治经济平等的基础上，为道德自由开辟新的空间，这样既能消除人的等
级差别，又能维护人的整全个性，从而超越了德国共同体传统，把共同体提升
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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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 滕尼斯对马克思的误读

在《共同体与社会》第一版序言中，滕尼斯( 2010: 13) 坦言深受“最

引人瞩目的和最深刻的社会哲学家”马克思的影响。并且，此书第一

版的副标题是“关于作为经验文化形式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

究”。滕尼斯是马克思研究专家，可见这个副标题的安排绝非随意为

之。它意味着，滕尼斯有意在德国共同体传统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之

间建立某种关联。如果说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主要直接来自梅因

73



和基尔克的话，那么他的“社会”理论，则正是建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

义社会的伟大批判之上的。① 在其晚年的《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中，

滕尼斯回忆起年轻时创作《共同体与社会》的情形，再次向马克思致

敬，表示自己“四十二年来始终在努力理解马克思”( Tnnies，1974:

xiv) 。
不过，这位毕生奉马克思为师的人，始终没有“丧失自己独立的思

考”( Tnnies，1974: xiv) 。在该书中，他把绝大多数篇幅用来忠实叙述

马克思波澜壮阔的一生，同时也把最后一章留给了自己，与马克思展开

了对话。这位学生认为，“马克思思想体系最大的弱点是忽视了道德

力量和道德意志”，“这是他的体系的内在特点”( Tnnies，1974: 156) 。
滕尼斯声称，“尽管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中充满了道德义愤，

猛烈谴责了冷酷、无耻、贪婪和无情破坏公共财物的行为，谴责极端无

耻、肮脏和吝啬的可恶激情; 尽管马克思到处听到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

女神的单调歌声，但他完全拒绝诉诸工人的道德意识，更不用说资本家

的道德意识了”( Tnnies，1974: 156) 。他认为，马克思为了保证理论的

一致性和客观性，把道德情感排除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之外。在他看来，

马克思正确地拒斥了“革命空谈”和乌托邦式的“幻想游戏”，认识到

“义愤的狂热”和“非政治行为”及其结合的危险。但是，

马克思没有认识到，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道德观念，后者

被他错误地排除在自己的考虑之外。他忽略了，政治权力反过来

会对抗自身……他忽略了，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现存秩序，无论是

支持还是反对法律和权利，道德推理往往会对受过教育的人的意识

产生最持久的影响，对普通人普遍的天性意识产生最持久的影响，

因为道德推理往往是最令人信服的推理。( Tnnies，1974: 157)

滕尼斯承认马克思“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的正确性，但认为

这个命题应该进一步表述为: 意识更强烈更直接地被存在本身所决定。
因为马克思看到，在冲突和危机期间，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更为关

键。滕尼斯认为，这恰恰是因为“意识的形式、法律和思维方式同样有

其内在法则，特别是具有极强的惰性( inertness) ”( Tnnies，1974: 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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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还有霍布斯的影响。



如此一来，阶级冲突虽说是客观矛盾的主观表达，但这种激烈冲突同时

也意味着“文化的死亡，‘共同体’( Gemeinschaft) 的死亡，比如民族生

命的死亡”( Tnnies，1974: 159 ) 。尽管可能同时会从老文化中发展出

一种更年轻的文化，但这种发展并非必然的。并且，这种文化发展的根

本条件，“不是新的生产方式和新技术的胜利进步，不是阶级支配的胜

利进步，而是新人的出现，是新的民族的兴起并为自己赢得新的地盘”
( Tnnies，1974: 159) 。

新人的出现，不能仅靠生产力的进步，也不能仅靠阶级斗争，还有

赖于教育。令滕尼斯不解的是，既然马克思不仅希望，而且预言并确信

存在着人的全面发展，也即一种人道的发展，为何却不把对道德理想的

信念和热情纳入这种发展? 滕尼斯猜测，这是因为马克思担心革命精

神会弱化 并 消 失，因 而 限 制 无 产 阶 级 发 展 出 道 德 的、人 道 的 意 识

( Tnnies，1974: 160 － 161) 。
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道德意识，虽然程度有别。这种道德意识是

普通人反抗不公正的环境和争取更好生活条件的武器。它们“并不限

于某一个阶级，而是更加有赖于心性和品格与生俱来的自然禀赋，有赖

于一个人成长的精神氛围，有赖于教育者和教师的影响，有赖于读到和

听到的东西，有赖于同情和知识。简而言之，有赖于整个道德教育”
( Tnnies，1974: 162) 。

综上可知，滕尼斯主要认为，马克思的学说缺乏真正的道德维度以

及与之相关的道德教育。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 1) 仅靠政治

本身不足以维持一个社会，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权力会反过来对抗自

身”，政治本身离不开道德; ( 2) 道德具有自身的内在法则和惰性，是维

系共同体最稳固的基石; ( 3) 共同体的新生，或者说新人的出现，主要

取决于道德教育，而非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乌托邦社会主义，正在于其科学性，在

于其拒斥一切抽象道德原则与道德诉求( Kamenka，1969: 5) 。研究者

也大多认为，马克思本人没有实质性的、系统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

( Kamenka，1969: 1) 。马克思的追随者试图对马克思进行“道德补充”
( moral supplementation) ，已经成为后来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伯恩斯坦的“伦理社会主义”试图“回到康德”，用康德和新康德主

义的伦理学来“修正”马克思主义。考茨基反对伯恩斯坦等人的康德

主义“伦理倾向”，决定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伦理学。考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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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道德标准随社会的改变而改变，但并非持续改变。既不是同社

会需求以同样的速率改变，也不是同社会需求以相同的方式或程度改

变。道德被当作接受的标准来承认和经验，只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了共

同实践。不过，一旦它们被当作规范牢牢确立，就会变成长期的存在，

独立于技术进步、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 Kautsky，1983:

32) 。可见，考茨基虽不同意伯恩斯坦等人赋予道德问题过多的观念

论色彩，但受这股潮流影响，也承认道德确实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只不

过这种独立性是有限的、有条件的。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在马克思伦理

学问题上的争论，是第二国际争夺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上述争论的要害，不在于马克

思是否发展出了某种伦理学，或者从马克思那里能否发展出某种伦理

学，而在于道德维度在马克思体系中到底占据什么位置，呈现出什么形

态? 他们基本认为，虽然马克思没有发展出某种系统的伦理学，但道德

问题却是马克思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这个环节却是以否定

的形式而非建设的方式提出来的。
考茨基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新的道德理想是纯粹否定的现象，只

是作为否定方面，作为反对既存道德秩序的矛盾被揭示了出来。历史

唯物主义的道德理想是阶级斗争的驱动力，是把各革命阶级聚拢并激

发其力量的手段。但是，与此同时，这种道德理想却没有能力提供一种

方向感( Kautsky，1983: 39 ) 。同样，在卡缅卡 ( Kamenka，1977: 123 ) 看

来，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能维持其伦理力量，恰恰因为它是一种反抗运

动，一种在斗争和危机中形成的反对运动。但马克思未能把这种否定

的精神发展为一种关于“积极伦理品质”( positive ethical qualities) 的连

贯理论( Kamenka，1977: 140) 。
总而言之，这些研究者骨子里与滕尼斯一样，认为马克思并未发展

出一种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道德出来，而一个良好的社会不可能脱离

道德独立存在。我们在后文将证明，这是一种误读。但滕尼斯的独特

之处在于，其对道德之本质的理解与以上这些研究者差别极大，体现出

历史主义脉络中德国共同体传统在道德问题上的独特性，因而他的误

读恰恰是切入马克思道德问题的一个方便门径。
在德国历史主义路向的共同体思想传统中，赫尔德率先把契约国家

排除在共同体之外，滕尼斯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经济排除在共同体之外，

留下的是德国人历来珍视的文化道德传统，也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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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精神( 李荣山，2015) 。滕尼斯说马克思忽略了道德，也就等于否定

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同共同体的亲和性。然而，吊诡的是，马克思自己

却频繁使用“共同体”一词( Gemeinwesen 或 Gemeinschaft) ，①甚至把共产

主义社会视为人类“真正的共同体”。在滕尼斯那里，共同体多少带有

某种面向过去的怀旧情感; 而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是面向未来的理

想形态。为什么共产主义和共同体这两个词根相同的词，在这对精神师

生那里的气象却有天壤之别呢? 这不仅仅是一个学究式的理论问题，而

是关乎如何认识共同体本质的问题。不同的道德理解，决定了对共同体

的性质和层次之差别的理解。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德国历史主义取向的

共同体传统视域出发，分析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中的道德意涵。

二、共同体的道德内核

理解共同体的视角有很多，但鉴于滕尼斯对马克思的误读主要集

中在道德问题上，本文集中讨论道德与共同体的关系。在德国历史主

义取向的共同体传统中，共同体的本质正在于一套独特的道德理念。
此传统从历史主义奠基人赫尔德一直延伸到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韦
伯和齐美尔。赫尔德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和对民族共同体的呼吁，滕尼

斯对社会消解共同体的担忧，韦伯对西方理性主义渐成“铁笼”的呐

喊，齐美尔对客观文化压制主观文化的悲叹，无不反映出他们对这种道

德理念的珍视。这种道德理念的核心是两个前后相接的观点: 在哲学

人类学上假定，人的尊严在于拥有整全的个性; 进而在社会理论中，用

一种带有适度“等级性”的道德来衡量人的“道德自由”。赫尔德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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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梅吉尔( 2011: 166 ) 对马克思使用“共同体”一词情况的详细概括: “恩格斯认为
Gemeinwesen 是法语 commune( 公社) 的对等词，也是德语词汇中最能准确表达英语词汇
community( 共同体) 的最好选择。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出现单词 community 的英

语文章时，他把 community 翻译为 Gemeinwesen，然而，在试图理解代替国家的共同体的本

质时，仅仅把 Gemeinwesen 等同于像在英美传统中所使用的 community 一词是不可能的。
我们有时候必须寻找另外一些术语来表达 community 的概念。毋庸置疑，community 在英

语中仅仅是一个普通词汇，而 Gemeinwesen( 即使在马克思的) 时代则是一个‘古’德文

词。Gemeinschaft，一个在日常德文中使用频率更高的词，可能指某种正式或非正式形式

的联合体，也经常被马克思用来指非政治的联 合 体 形 式。一般来说，Gemeinschaft 和
Gemeinwesen 两词皆可翻译为英语中的 community，尽管 Gemeinwesen 更加准确地表达了

在政治意义上所使用的 community 概念。”



种传统的奠基人，滕尼斯、韦伯和齐美尔均持有第一个观点; 滕尼斯推

进了第二个观点，韦伯和齐美尔的自由主义倾向则使他们偏离了第二

个观点。本节主要根据赫尔德和滕尼斯的学说来分析共同体的道德内

涵，以便为后文讨论共产主义的道德维度作准备。

( 一) 赫尔德

作为历史主义奠基人的赫尔德，其民族共同体学说的核心观点是

反对“启蒙哲学家”( philosophes) 从理性政治的角度理解民族，主张从

文化道德角度理解民族。这种旨趣是同他的人道主义哲学人类学紧密

相关的。他认为，“让人成为人”是一条伟大的自然法 ( Herder，1800:

440) ，“人道( Humanitt) 是人性 ( Menschennatur) 的目的; 带着这个目

的，上帝把人的命运放在人类自己的手中”( Herder，1800: 438) 。“我

们当前存在的目的是形成人道，地球上的一切必要需求都从属于人道，

都是为了促进人道而发明”( Herder，1800: 123 ) 。因此，纯粹人道是衡

量人在尘世之完美和幸福的唯一标准。人道是人性的目的，或者说是

作为潜能的人性的实现。人性本身包含无限丰富的可能性，通过无限

丰富的实践和历史，这些可能性在无尽的未来最终变为无限丰富的现

实，也就是人道的实现。这种“天意目的论”的根本，就是假定了人是

个体性和多样性的整体统一，这是人的尊严所在。从这个基础出发，赫

尔德就必然会反对启蒙哲人( 包括康德) 对人性的一般性( general) 假定，

也即认为人性的本质就在于拥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纯粹理性”。
在《另一种关于人类形成的历史哲学》中，赫尔德对启蒙的猛烈批

判达到顶峰。他认为，“人的一切发展都离不开世代、气候、需求、环境

和运气提供的机会: 离开了其他东西，沉睡在人心里的倾向和能力就不

会变成技能”( Herder，2004: 26) 。而启蒙哲人却把人性想象成具有高

度一般性和抽象性的启蒙理性，并以之来衡量古人和其他民族的幸福

以及社会的进步。赫尔德认为这完全违背了人性的本质。这种做法给

人带来的不是启蒙哲人许诺的幸福，而是不幸。真正幸福的人是拥有

整全个性的知情意合一的人，而不是仅剩下干巴巴的抽象理性的人。
这种思想典型地体现在赫尔德对康德的批判中。

在德国思想史上，康德与赫尔德有过著名的争论，最终导致师生二

人走向决裂( 李荣山，2017a) 。康德—赫尔德之争的实质是二者在认

识论上的根本差异，这个差异又进一步表现为二者对理性的认识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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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康德认为理性本质上是人的一种机能 /官能( organ) 。“纯粹思

辨理性的本性”包含着各种“机能”( 康德，2004: 26 ) 。在《纯粹理性批

判》中，“想像力的机能”、“思维的机能”、“判断的机能”、“思维在判断

中的机能”、“知性的机能”、“概念建立在机能之上”、“模态的三种机

能”等表述比比皆是。在赫尔德看来，这是一种自笛卡尔延伸到沃尔

夫的官能心理学 ( faculty psychology) ，把理性视为具有诸多机能的器

官，当作实体。这种官能心理学的后果就是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分割。
康德把人的认识能力分为低级和高级两部分。感性属于低级认识能

力，理性属于高级认识能力，包括知性、判断力和理性( 狭义的推理能

力) ，三者分别对应形式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
这种观点在赫尔德看来是十分荒谬的。他认为，理性并非心灵的

机能 或 某 种 实 体，而 是 心 灵 的 过 程，类 似 于 英 文 中 的“推 理”
( reasoning) 以及这个过程的结果( 转引自 Clark，1955: 399) 。心灵是一

个统一的整体，并非各种机能的组合。他认为，“进行思考和意愿、理

解和知觉、运用理性和产生欲求的，是同一个心灵”。“知觉和想象、思
维和立法，不过是同一个机能的不同用途而已”。感性和理性是不可

分离的，二者有机统一在人的心灵中共同发挥作用，不存在可以脱离感

性单独起作用的纯粹理性。他进而指出，“不应该‘批判’人类心灵的

机能; 而应该对其进行界定、划界，揭示其用途和误用”( 转引自 Clark，

1955: 399 － 400) 。总而言之，赫尔德眼里的理性与康德所理解的理性

存在本质的差别。赫尔德认为，心智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而不存在

感觉和理性的二分; 认识是一个包括应激、感觉、认知、意志在内的有机

过程，而不是人的某种官能; 理性是人的各种有机结合起来的认识能力

的总称，而并非某种高级官能; 不存在绝对的、纯粹的理性，理性只能达

成有限的理解。
赫尔德从认识论上继承了这种来自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有机整

体论，并将之应用到自己的历史哲学中，形成了作为历史主义之核心的

“个体化原则”( principle of individuation) 。其核心思想是: 个体是有机

统一体，个体是多样异质的，万物皆个体; 历史就是从小个体到大个体

的不断发展的“个体之链”; 小个体与大个体的关系不是共相意义上的

累加( aggregate) 关系，而是殊相意义上的不断包含的关系，也即作为统

一整体的各个小个体锻造为同样作为统一整体的更大个体 ( 李荣山，

2017b) 。可见，通过批判康德分裂的“官能”人，赫尔德确立了整全之

34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共同体与道德



人的地位。
基于这个前提，赫尔德猛烈批判了启蒙理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

度。自然法学家们根据启蒙理性设计的那种契约国家把情感和道德的

东西从政治中抹去了，反倒伤害了政治本身，使得政治丧失了情感的温

度，最终演变为专制和暴政。他声称，“在人的一切联合中，相互帮助

和安全是他们联合的首要目的; 因此，在所有国家中，自然秩序是最好

的: 也即，她的每个成员应当是自然( Nature) 设计的那样。主权者获得

造物主的地位，被他自己的意志或激情所激发，竭力去制造上帝绝没有

想过的造物: 这种上天控制的专制成为一切无序和不可避免之不幸的

根源”( Herder，1800: 250) 。因此，在赫尔德看来，启蒙哲人设计的理性

国家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因而有害于人的幸福。
正因如此，在政治问题上，赫尔德不愿谈国家 ( state ) ，而谈祖国

( fatherland) 。因为祖国不只是一个冰冷的权利概念，还包括语言和文

化造就的爱的依恋，这是爱国主义的真谛。“如果抛弃了祖国这个字

眼，许多温宁高贵的友好行为将会消失”( Herder，2004: 107 ) 。相比人

为的国家，他偏爱的是“自然政府”( natural government) 。他把家庭称

作“自然政府的第一步”，把部落和族群称作“自然政府的第二步”，世

袭政府则是政府的第三步。到了这一步，政府形态已经丧失了自然性，

因为在专制君主治下人的心灵是非自然的( Herder，1800: 244 － 249) 。
相应地，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赫尔德反对像康德那样在契约基础上建立

一个世界政府来实现永久和平，而是信奉民族自决原则，希望通过某种

松散的、非正式的、自主合作的民族纽带达到永久和平状态 ( Herder，
1969: 8) 。正如巴纳德所言，赫尔德的共享文化观使得主权概念和契

约概念变得多余( Barnard，1969: 7 ) 。他走的是一条“通往政治的文化

途径”( Barnard，1969: 3) 。在经济方面，赫尔德也同样看到了荷兰、英
国和法国等现代资本主义早发国家通过“贸易系统”这种“普遍启蒙”
的力量，用“恐惧和金钱”消除了丰富的民族个性，让整个世界趋同于

启蒙的欧洲( Herder，2004: 58 － 63) 。
赫尔德反对启蒙的政治设计和经济设计，把通往人道的希望寄托

在民族文化上。他广泛研究人类上古文献( 特别是希伯来圣经) ，研究

日耳曼的民俗和文学，研究语言和神话，就是为了揭示各民族共同体的

文化精神。然而，这种共同体精神归根结底要落实到道德问题上来，其

核心 就 是“良 知 自 由”( freedom of conscience ) 或 者“节 制 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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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rate freedom) 原则。赫尔德把希伯来族长的“领地和帐篷”视为

“人类幼年时期的黄金时代”( Herder，2004: 7 ) 。他脉脉温情地描绘了

这种家长制“大家庭”的和谐生活图景: “每天，众人之父( Allvater) 面

对这个世界，他的需要和欲望受制于这个世界，他努力用其劳动、谨慎

和细致的保护，来应对这个世界。在这样的天空下，在这种活力要素

中，他将形成怎样的观念，怎样的心灵! 伟大的和高兴的，全都安静和

勇敢地像自然( Nature) 本身一样”( Herder，2004: 6) !

也就是说，在人类原始共同体中，家长并非暴虐的专制者，而是慈

祥勇敢的守护人。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不过是孟德斯鸠等启蒙哲

人用启蒙理性厚今薄古，“按照我们时代的精神和情感把古代想象成

骗子和恶棍”的结果( Herder，2004: 10) 。真实的历史情况是，所谓东方

专制主义，不过是一种温和的父权制。在这种制度下，家长对族人有爱

护之心、保护之责; 族人则对家长怀有发自内心的“崇敬”( reverence) ，

而非孟德斯鸠所说的“恐惧”。在他看来，“东方专制主义往往是一种

想象，是建立在对极端暴力事件的挑选基础上的。这些事件往往发生

在帝国的衰落阶段，只有在帝国最后的挣扎中才会诉诸这种途径”
( Herder，2004: 7) 。他写道，“我们民族的性格……是一种更美好、更节

制的自由: 良知自由，成为一个诚实人和基督徒的自由; 在王权下安享

自己的小屋和葡萄树的自由、拥有自己喜爱的果实的自由; 成为自己幸

福和舒适之创造者的自由，成为某人尊贵的朋友的自由，成为某人孩子

的父亲和管辖者的自由———这就是如今每个爱国者所希求的有节制的

自由”( Herder，2004: 106) 。
这种自由，并非纯粹权利义务意义上的现代政治自由，而是一种道

德自由; 并非现代政治所理解的那种基于绝对政治平等的自由，而是一

种带有非政治性的“等级性”道德自由。在这种“等级”结构中，服从不

被理解成出于外力的被迫，而是通过“敬”转化为内在的自愿。通过这

种“有节制的”自由结构，个人、群体和民族精神的个性得以保全和发

展，而不至于被抽象的启蒙理性及其制度设计夷平。①

( 二) 滕尼斯

赫尔德这种哲学人类学和道德学说为后来的滕尼斯所间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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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尼斯对共同体与社会有过著名的论述: “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分

离，但仍然保持着结合; 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
( Tnnies，2001: 52) 。换言之，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的本质在于人的

整全性，社会的本质则是人的残缺性。进入社会关系的只是人的一部

分，进入共同体关系的是整全的人( Pappehnheim，1959: 66 － 67) 。
这种哲学人类学的假定，是滕尼斯共同体学说的核心前提。《共

同体与社会》开篇就摆出了这个前提:“共同体理论的基础是这样一种

观念，即在起源 /原始状态或自然状态中，人的意志是一个完整的统一

体。即便人们处于分离状态，也维持着这种统一感。它采取各种不同

的形式，视不同处境之下个体之间的关系被决定或‘给定’的程度不同

而不同。这些关系的共同根源，是与生俱来的下意识的‘植物性’生命

所具有的极度包容性: 每一个居住在物理身体中的人的意志，都通过世

系和亲属关系关联起来; 它们依然是统一的，或者出于必然性而统一起

来”( Tnnies，2001: 22) 。在第三编开头，他进一步澄清了这种统一性

( Tnnies，2001: 179) ，指出: 人的自我或者说人的自然意志的“主体”，

像自然 /本质意志( natural will) 体系一样，也是一个统一体( unity) 。也

就是说，它是一个更大统一体中的一个统一体，同时自身中又包含着其

他更小的统一体。像一个有机体及其构成部分一样，它之所以是一个

统一体，是因为它的内在自足性，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总体 ( unum
per se) ，①因为它的各个部分全都同它这个有生命力的实体联系在一

起。一切事物，如果只是一个“部分”，就不是一个统一的体系; 如果是

一个“总体”( whole) ，就形成了某种统一的体系。
可见，在滕尼斯那里，人的本质就在于他是从各个部分中生长出来

的有生命的整体，而不是各部分的抽象聚合( aggregate) 。人是目的，或

者说人的尊严就在于他是这样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我们可以把这

些观念( 即有机整体的观念。———引者按) 运用到目的这个十分重要

的概念上去。因为每个总体本身都是目的。这只是对它的内在连贯

性、对它作为一个稳定存在的实体———此存在从此刻到彼刻的维持靠

的是它的内在力量，尽管或许也得益于环境的有利汇合造就的其他力

量———的另一种表达。生命就是一个不断斗争的过程，吸纳这样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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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抵抗阻碍力量，解决各种问题，排除内外障碍。活着就证明有机体

适于生存，也就是它的诸能量和各部分运作良好……一旦遗传特征不

合目的，有机体就会靠改变这些特征来生存，以‘适应’环境。不仅个

体如此，每个通过共同起源联系起来的群体也无不如此，只要它构成了

一个统一的整体”( Tnnies，2001: 180 － 181) 。
滕尼斯同赫尔德一样，把个人和集体生活看成是有生命的整体。

社会对共同体的压制造成了人格最深处的分裂，即选择意志对本质意

志的压制。这就严重违背了人的“意志自由”，必将造成深重的道德危

机。像赫尔德一样，滕尼斯关注的焦点也是人的多样统一性。“社会”
的危害性在于，它要竭力夷平多样性或差异性。相反，共同体的本质，

就在于它是“差异实体的统一体”( unity of disparate entities) ( Tnnies，
2001: 32) 。这两种对立秩序中的人 ( 个体) ，本质上是敌人 ( Tnnies，
2001: 131) : 一种是整全的自然人，一种是分裂的人造人。

由此，滕尼斯从人的整全性出发，构建了一幅从个人到集体再到共

同体的秩序图景。“因此，在这里，我们要从人类的基本特征出发。不

是从抽象出发，而是从人类的具体体现出发，从最普遍的类出发。然后

继续前进，经过种族、民族、部落和更小的群体，最终抵达单个的人。也

就是说，个人是诸多同心圆的圆心。圆周线越是愈来愈密地架设着通

过圆心的桥梁，圆心越是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Tnnies，2001: 181) 。在

这幅图景中，从个人出发，既有一条从小整体到大整体的不断延展的链

条，也有一条从个人目的到更大的群体目的的延展链条。每个人的世

界都是一个同心圆，当所有的同心圆无限交叉叠合起来，就构成了整个

世界的秩序图景。
同赫尔德一样，滕尼斯对共同体的理解最终也落实为道德的核心

问题: 自由。在滕尼斯( Tnnies，2001: 150 － 151 ) 看来，自由和意志的

运用是一回事。自由的主体或行动者，必定是个体的身体或有机体。
换言之，本质意志的运用是整个生命在起作用，遵循的是它自己的性

情、思想和良知等内在诫命( inner precepts) 。一旦遇到外部规则的限

制，需要进行“选择”，才会表现为“动机”，也就是选择意志。因而，选

择意志的各种形式归根结底只是自由的消极因素，而非积极因素。在

以契约为纽带的社会中，作为权利( rights) 总和的自由是被分割的，是

一种人为虚构的、想象和发明的观念( Tnnies，2001: 63) 。家庭等共同

体关系无法用契约和权利来得到完整的理解。

74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共同体与道德



在谈论自由问题时，滕尼斯也同赫尔德一样不断回到“良知”概

念，并且也同样用父权制来阐释这种良知自由: “父权是共同体中权威

概念最为清晰的基础。然而，这种权威并不是为了促进权威占据者的

优势，而是为了完成他的生养任务，也即看护后代的训练和教育，传授

自己的生活经验。这种传授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而得到回应，并建立一

种真正的相互关系”( Tnnies，2001: 25) 。“特别是在那些有机的亲属

关系中，强的一方对弱的一方怀有一种本能自发的慈爱( tenderness) ，

一种帮助和保护的欲望，这种欲望同占有的自豪和对权力的享受在内

心里浑然结为一体了”( Tnnies，2001: 27) 。可见，在滕尼斯那里，共同

体的自由并非与支配截然对立的。共同体内在地带有一种特殊的“等

级”( rank) 在内，它是人的多样统一性在秩序上的反映。在共同体内

部，通过权威( authority) 、畏惧( homage) 、尊敬( reverence or respect) ，消

除了各方的紧张和对立。爱 ( affection) 与敬 ( reverence) ，或者说仁慈

( benevolence) 与顺从( deference) ，构成了共同体基础的两极( Tnnies，
2001: 27) 。人们内在有节制的道德自由，使他们能够“悠然自得，得其

所哉”( Tnnies，2001: 28) 。
综上可知，从赫尔德到滕尼斯的德国共同体传统，从人的整全性出

发，批判启蒙理性的政治经济设计对整全人性的破坏，从文化角度维护

共同体生活秩序。共同体的本质在于过一种道德生活。而道德生活的

核心是一种有节制的道德自由。这种有节制的自由具有以下几个特

点: 第一，它的反对专制，反映了启蒙以来对平等的普遍诉求。无论是

赫尔德还是滕尼斯，字里行间都充斥着对专制的厌恶。在赫尔德看来，

共同体的败坏就是从专制开始的。滕尼斯也认为，不平等必须保持在

一定的限度内，超过这个限度，共同体就失去了作为“差异实体的统一

体”的本质( Tnnies，2001: 32) 。第二，它认为世界是多样统一的，因而

带有“等级”性，因此并不主张绝对平等。适度的“不平等”是由个体的

差异性带来的，因此这种“不平等”并非近代政治自由主义意义上的，

而是道德意义上的。第三，它没有在自由与平等之间构造直接的冲突，

而是试图通过道德自由，在伦理结构中把被迫服从转变成自愿服从，从

而减少权力的压制感，为秩序带来温度。总而言之，他们的道德焦虑来

源于对多样统一的整全人性的假定。
然而，对于这一焦虑，德国共同体传统理论家大多只能表现出无能

为力的“悲观主义”。他们面对的共同问题是，如何把共同体与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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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以催生新的共同体精神。他们都想往前走，但找不到真正的

路。赫尔德试图走一条近似于无政府主义的多元主义道路，但他的天

真理 想 在 现 实 面 前 不 堪 一 击。滕 尼 斯 则 在 当 时 新 兴 的 合 作 社

( Genossenschaft) 身上看到了希望。这种“合作社的自给自足理念”被

滕尼斯视为“一项共同体经济学原则的新生”。他认为，只要这种理念

对自身严加保护，不重新堕入纯粹商业的经营，就能够进一步革新家庭

生活和其他共同体形式，形成新的道德( Tnnies，2001: 209 － 210) 。但

这种理想并不比他的前辈赫尔德的天真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因为他们

都面临一个结构性困难: 不得不“在用社会力量塑造的社会中恢复共

同体”( Pappehnheim，1959: 134 ) 。换言之，德国共同体传统的根本局

限在于，无法超越“社会”塑造的政治经济结构来构想新的共同体形

态。而正是在这个看似无路可走的地方，马克思开始突围。

三、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 马克思论异化

考察了共同体的道德维度，接下来便可分析马克思所受的批评是

否公正。根据上文论述可知，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某种系统的伦理学，

但并非放弃道德进路。正如卡缅卡所说，“他( 马克思) 毕生谴责奴性，

尊重无产阶级的道德品性，绝不卑躬屈膝或寻求庇护，可见他的道德品

性观念有多强”( Kamenka，1977: 139 ) 。只不过，马克思对道德问题的

论述走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学进路，而是众所周知的政治经济学

的进路，也就是直面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可见，滕尼斯说马克思忽略

了道德问题，是有失公允的。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虽然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但却给了它一

个不一样的起点。在马克思这里，政治经济学不仅仅停留在分析政治

与经济的广泛牵连，而是径直逼入这种牵连背后的深层问题———人的

本质，或者说人道。启蒙运动的巨大成就之一就是重新确定人的价值，

这种内在关怀在康德的“人是目的”口号中达到了顶峰。从这个意义

上说，马克思也是“启蒙之子”，是“1789 年原则的倡导者”( Easton，

1961: 198 － 199) 。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归根结底是要批判资

本主义社会扭曲了人性，违背了启蒙哲学本身确定的人的尊严。只不

94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共同体与道德



过他与其他“启蒙之子”有一个重大差别，那就是认为启蒙以来的政治

设计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结盟加剧了人性的扭曲。革命的最终目

的，就是要把人从异化状态下解放出来，重新建立一个体现人之尊严的

社会，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 Lwith，1954: 205 ) 。众所周知，青年马

克思受费尔巴哈等人的影响，写下了大量关于人道主义的著作，其中以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手稿》) 对异化的批判最为著名

( Lwith，1954) ; 中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把异化理论发

展为政治经济学，从而把异化问题同他对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制度下

机器的功能的分析，以及他的危机理论关联起来 ( Gould，1978: xiv-
xxv) ; 到了晚年，在《资本论》里，马克思严厉批评了“商品拜物教”，以

政治经济学术语重述了异化问题( Easton，1961: 198) 。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讨论马克思的异化问题时，更常见的另外一

条线索是关于马克思与人道主义之关系的争论。争论各方可简要归纳

为两个阵营: 一个阵营试图把马克思阐释成人道主义思想家，另一个阵

营则试图努力撇清马克思同人道主义的关系。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中，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可以分别视为这两大阵营的代表人物。卢卡奇

在没有看到《手稿》的情况下，直接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

的分析入手，同时“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放到他的世界观的完整画面

之中”，从而“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看作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 卢卡奇，1992: 22) 。在这个整体中，贯穿着一个“从马克思以来第一

次被当作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批判的中心问题”( 卢卡奇，1992: 16 －
17) ，也即异化 /物化问题。与卢卡奇不同，阿尔都塞虽然承认马克思

早期有两个人道主义阶段，但认为从 1845 年起，以《德意志意识形态》
的发表为标志，马克思出现了一个“认识论断裂”，走向了“理论上的反

人道主义”，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了。
这一决裂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理论方面: ( 1) 制定出建立在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等一系列崭新概念基础上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 ( 2) 彻底

批判任何哲学人道主义的理论要求; ( 3) 确定人道为意识形态。也就

是说，马克思不再把人的本质当作理论基础，而是把人道主义作为意识

形态加以理解和认识。阿尔都塞进而认为，马克思抛弃了“存在着一

种普遍的人的本质”这个人道主义的总问题，重新通过历史唯物主义

确立了一个新的总问题: 人类社会既是统一的，但在其各联结点上又是

特殊的。马克思能够用这种关于特殊差异的具体观点来确定每个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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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在社会结构的特殊差异中所占的地位。马克思正是用这个观点

代替了费尔巴哈关于“实践”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普遍概念( 阿尔都塞，

2010: 218 －227) 。
关于马克思与人道主义之关系的种种争论，本质上是要回答“什

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1992: 47) 的问题。本文无意加入这

样的争论。如果从道德角度来考虑上述争论的话，卢卡奇关于物化的

论述，实际上证明了马克思终身都在思考道德问题。即便阿尔都塞认

为马克思有一个“认识论的断裂”，他也承认，“马克思既然否认人道主

义是理论，也就必然把它作为意识形态而加以承认和认识”，“马克思

一方面否认人道主义是理论，另一方面又承认人道主义作为意识形态

的必要性”。“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没有意识形

态，不论这种意识形态是伦理、艺术或者‘世界的表象’”( 阿尔都塞，

2010: 226 － 239) 。可见，从道德批判入手，最后回到道德重建，是一条

贯穿马克思一生的重要线索。本文接下来将详细分析这条主线是如何

展开的。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是从私有制下的劳动性质

出发的。马克思首先指出私有制是“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

联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变成廉

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马克思，

2000: 51) 。异化包含着多个层次，形成了一个不断深化的链条: 人与

劳动产品的异化 － 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 － 人与人的本质相异化 － 人

与人相异化。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劳

动中，而是逐步“遍及现实生活的一切领域，遍及经济的、政治的和直

接的社会形式。其经济表达是‘商品’世界，其政治表达是‘国家’与

‘社会’的矛盾，其直接的社会表达是‘无产阶级’的存在”( Lwith，

1954: 210 － 211) 。
劳动本来是人满足生存需要发展出来的自然属性，何以竟至走到

人的对立面去了呢? 其关键原因在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

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

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

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2004: 89) 。其中的关键是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的

“转换”: 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变为交换价值。劳动本是人的生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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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劳动产品本是用来满足人的自然需求的，这本来毫无神秘性可言。
可劳动产品一旦被用于广泛的交换，那么交换的基础就不再是劳动的

质( 使用价值) ，而是劳动的量( 必要劳动时间) 。如此一来，“人类劳动

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 用劳动

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

形式; 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

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马克思，2004: 89 ) 。换言之，彼此

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独特性被夷平了，只剩下高度抽象的劳动量( 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 的差异; 生产使用价值的私人劳动所处的“直接的社会

关系”，体现为“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异化

使鲜活的人消失了。
在这里，异化显然是“不人道”、“扭曲”和“去人道”的同义词，其

对立面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Lwith，1954: 205 ) 。那么，在马克思那

里，何谓人道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分析上述异化的几个面向违

背了何种意义上的人道。仔细辨别不难得知，马克思对异化的四个层

面的分析，实际上批判的是人性( 或人道) 的四种残缺: 工人与其劳动

产品的异化，指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分离; 劳动过程中的异化，指劳动过

程与劳动意愿的分离; 人与人的本质相异化，指手段与目的的分离; 人

同人相异化，指人际关系的分离。总而言之，进入异化关系中的，不是

整全的人，而是人的某个部分。正如洛维特指出的那样，马克思首先关

注的是整全的人( Lwith，1954: 210) 。
从上文的对比分析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整全之人的拥护，在

哲学人类学的起点上同德国历史主义取向的共同体传统有较强的亲和

性，都是为了维护人的个性整全( 共同体传统的第一个核心观点) 。然

而，马克思同德国共同体传统在道德起点上有相似性，并不意味着他们

在道德问题上的进路( 共同体传统的第二个核心观点) 是一致的。实

际上，这种分歧正是他们的根本差异所在。要澄清这种根本差异，就必

须考察马克思如何在新的社会形态中“构想”道德。

四、共产主义与道德重建

滕尼斯对马克思的误读折射出一个重要问题: 共产主义社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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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需要道德，如果需要，是一种怎样的道德呢? 马克思同德国共同体

传统拥有相似的道德起点，也即都把整全性视为人的尊严所在，批判现

代政治经济把人分裂了。同时，他与此种传统面临的现实问题也类似:

不能在异化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克服异化。如果马克思沿着德国共同体

传统的路径，依然在社会造就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思考新的共同体形态，

或者像卢卡奇那样，在试图超越物化的地方不断借助物化得以产生的

条件，就难免会沿着人道主义的进路研究异化，以便在异化的政治经济

结构中克服异化。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人道主义( 德国共同体传统无

疑是属于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无法摆脱既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情况

下，试图通过文化重建来重拾人的尊严。马克思则认识到，不推翻并重

建既有政治经济结构，一切文化重建都是徒劳的。因此，在道德重建的

进路上，马克思毅然决然地同德国共同体传统分道扬镳了。
马克思试图借助政治经济学来克服人道主义的局限: 通过改变政

治经济结构真正使人走出不断异化的怪圈。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既

有政治经济结构的弊病根源就在于私有制。要跳出在异化的政治经济

结构中克服异化的怪圈，就必须打破私有制。从这个前提出发，马克思

沿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进路，勾绘了一幅人类解放的路线

图: 生产力低下 － 阶级压迫 － 阶级斗争和革命 －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
生产力的极大提高 － 国家的消亡 － 分工的消亡 － 真正共同体的实现。
本文无意回顾这些众所周知的观点以及汗牛充栋的相关研究，而是要

继续围绕本文的核心问题追问: 在马克思毕生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中，

人是什么样子的，道德又居于何种地位? 换言之，马克思更多的是批判

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扭曲，关键是如何重建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

必须回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相关论述上来。
按照梅吉尔( 2011) 的归纳，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主要有三种形

态。第一，作为原始联合形式的共同体，也即一个有限的、封闭的、有地

域限制的联合形式的前资本主义共同体。无论是赫尔德还是滕尼斯，

都对这类共同体充满了深情的怀念，尽管他们知道历史并不停留在这

里，而是希望其中的道德纽带在新的生活形态中延续或者再生。马克

思的态度则截然相反，对此类共同体毫无好感。他与启蒙哲人一样，认

为这类共同体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人在其中不过是传统规则的奴

隶，毫无历史首创精神。如果说德国共同体传统多少带有一点浪漫的

怀旧色彩的话，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则是旗帜鲜明地面向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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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作为无政府社会的共同体。此种共同体是作为具体的民主

共同体以及未来“形式和动力原则”的普遍共同体。黑格尔试图用伦

理国家来克服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但马克思认为这种做法是

徒劳的，只有无产阶级起来消灭国家，建立一个民主共同体，才能最终

克服这种分裂。因此，“民主对马克思不仅仅首先是一种政府形式，而

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政府‘本质’的联合形式( 使用马克思早期的

术语) 。人类以此生活的这种方式只有通过克服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

以及创建一种新的联合形式共同体而改变”( 梅吉尔，2011: 168 ) 。这

种非国家的民主共同体，是“一个政治和政府活动得以在普遍规模上

进行的空间”，换言之，这是马克思那里的政治共同体。
这个层次的共同体，除了像梅吉尔所说具有无政府主义政治含义

之外，还具有经济上的含义( 公有制) ，是为了给新的联合体创造物质

条件。“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 它推翻了一切

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

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

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

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

条件……把过去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条件看作无机的条件”( 马克

思、恩格斯，1956: 79) 。
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马克思的观点同德国共同体传统有着鲜明的

区别。首先，在政治方面，马克思同赫尔德一样，拒斥现代理性国家的

政治设计，希望诉诸某种民主的联合体。但是，赫尔德等人在拒斥专制

主义的同时并不要求绝对的平等，而是试图牺牲一定的平等，为人的多

样性和道德自由开辟空间。马克思则相反，他采取了一种法国大革命

以来激进的政治平等观，认为现代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并不

一定能代表市民阶级，更别说无产阶级了。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私

人等级，并声言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是非政治的差别，宣称市民生活和

政治生活不但毫无共同之处，甚至是对立的。但马克思却看到，黑格尔

“偷偷地”把市民社会各等级变成了政治等级，所谓非政治的私人等级

不过是虚假的骗人把戏罢了。“等级制度在自己不是中世纪的残余的

时候，就企图把人( 部分地在政治领域本身中) 抛到他的私人生活的狭

小圈子里去，把他的特殊性变为他的实体性的意义，并且利用政治上存

在等级差别这一事实来使这种差别也同样成为社会差别”(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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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346) 。很显然，赫尔德和滕尼斯提倡的共同体中包含的非政治

的道德等级性，正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所要着力消灭的一种。
其次，在经济方面，二者的分歧更大。从赫尔德到滕尼斯的德国共

同体传统，在批评资本主义之余，大多没有慎重地给经济一个合理的位

置。马克思则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区分了资本主义。他猛烈

批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把它的生产力视为一种进步力量，希望通

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来克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设想，在公

有制下的“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们“用共同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

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此时，

劳动时间会起双重作用，既是调节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

例的尺度，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和生产

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如此一来，原来

“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的那种异化状况

就被克服了，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新“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

社会关系”，恢复了人的整全性。“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

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 马克思，2004: 90 －97) 。
正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学说，马克思猛烈批判了等级

性道德，并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决定性地抛弃了德国共同体传统

的第二个核心观点。
第三，作为存在方式的共同体。在工人原来生活的共同体里，人虽

然是以整全的方式存在，但却处于潜能完全没有展开的状态，因而是一

种低层次的整全。工人离开原来的共同体，与之相异化，以分裂的状态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政治生活( 国家) 与私人生活( 市民社会) 相

分离的社会，是一个更深的异化状态。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

马克思就批判黑格尔使市民社会和国家彼此分离，导致“人就不能不

使自己在本质上二重化”( 马克思，1960: 340 ) 。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

中，也即共产主义社会中，这种异化状态才能克服，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是指每个人都获得“真正的个性”，即“作为社会存

在的人的真正个性”。
这里，我们发现，马克思对个性的定义同德国共同体传统理论家是

一致的: 反对启蒙理想设想的无差异的“原子人”，拥护丰富多样的个

体生命，同时又把他们归为一个“类”整体。这是一个带有鲜明的社会

学意义的“社会人”定义。赫尔德反对霍布斯类比动物的做法，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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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状态等同于战争状态。他从人与动物的类差异入手，认为“人的

自然状态即社会状态: 父子、兄弟、姐妹、爱人、朋友这些称呼是自然法

的纽带”( Herder，1800: 244) 。马克思同样从人与动物的类差异入手，

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 马克思、恩格斯，1956: 5) 。换言之，人的个性只有在社会和历史中

不断发展，才能得以更加丰富和全面地展开。
进而言之，同德国共同体传统理论家类似，马克思也把人的个性在

更高层次上的全面展开理解为真正的自由。“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

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

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1956: 84) 。“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

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1956:

84) 。“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

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马克

思、恩格斯，1958: 491) 。
表面看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落脚点，通过另一条道路，似乎又

回到了共同体传统的终点: 把个体的整全性理解为自由的核心。但这

种整全性已经不再需要一个不得已的“等级制”来维持。在马克思看

来，这种“等级制”下的“自由”人，不可能是真正全面发展了的。只有

彻底打破等级制，人才能全面发展。此时的整全个性，才是真正的整全

个性。正是在这里，马克思超越了以往的人道主义( 包括德国共同体

传统) ，成就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如前文所说，不同的道德理解，决

定了对共同体的性质和层次之差别的理解。马克思把自由提升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故而也把共同体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关键问题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否为这种自由的实现提供

了切实的空间呢? 这就要看马克思是否为保全和促进人的差异性构造

了有效的道德结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考虑到，这种自

由最终要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中。“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

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

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

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

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1956: 516 ) 。
在这三种具体联系中，经济前提是清楚的，那就是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但“必要的团结”和“共同活动方式”的具体形式则不太明确。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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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也提到这些关系的道德维度，说“个人关于个人间的相互关系的

意识也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既不会是‘爱的原则’或自我牺牲精神

( dévouement) ，也不会是利己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1956: 516 ) 。那

到底是什么呢? 马克思在这里似乎没有明说。
要澄清这些问题，必须回到马克思有关平等和差异的学说。在

《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1963: 21 － 22) 中，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按劳

分配的法权，认为这种平等权利原则像一切权利一样，对不同的劳动者

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因为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默认不

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真正的平等在于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

不同等的个人。也就是说，对于具有差异性的劳动者，不应该用这些差

异性来为他们各自设立特权，而应该按照劳动的“时间或强度”这个唯

一的尺度来衡量，才是真正的权利平等。不过，“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

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因此，在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劳动者个人差异造成的种种弊病是无法避

免的，事实上造就了“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

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

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 在随着

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

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

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1963:

22 － 23)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表明马克思试图在彻底平等

的基础上充分发展人的个性。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在道德领域对马克思的这个政治经济学

原则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

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他承认，在人类的历

史进程中，道德总体来说是有过进步的，但还没有超出阶级道德。“只

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

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

德才成为可能”( 恩格斯，1973: 103) 。阶级对立的消除，最终要落实到

真正的平等，真正的人的道德也必须是真正平等基础上的道德。杜林

试图以两个人的意志完全平等的抽象前提为他的道德哲学奠基。恩格

斯则认识到，“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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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

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史为前提”
( 恩格斯，1973: 117) 。现实中，即便人们的意志在形式上是完全平等

的，但在素质上却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这最后会自然而然走向“甘受

奴役”的状况。恩格斯用一个鲁滨逊式的例子予以说明:

让我们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一下这件事情，两个舟破落

海的人，漂流到一个孤岛上，组成了社会。他们的意志在形式上是

完全平等的，而这一点也是两个人都承认的。但是在素质上存在

着巨大的不平等。A 果断而有毅力，B 优柔、懒惰和萎靡不振; A
伶俐，B 愚笨。A 通常先是通过说服，以后就按照习惯，但始终是

采取自愿的形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 B，这要经过很长时间吗?

无论自愿的形式是受到保护，还是遭到践踏，奴役依旧是奴役。甘

受奴役的现象发生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直到三十年战争后还可

以看到。普鲁士在 1806 年和 1807 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关系，

同时还取消了慈悲的领主们照顾贫、病和衰老的依附农的义务，当

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

则在他们遭到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 这样，两个人的模式

既“适用”于不平等和奴役，也同样“适用”于平等和互助; 而因为

我们在可能受到灭绝的惩罚的情况下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家长，所以

在这里已经预先安排了世袭的奴役制。( 恩格斯，1973: 108 －109)

人的素质差异导致的从属关系，哪怕是自愿服从，也不过是“甘受

奴役”罢了，是“道德上的不平等”，这最终证明两个人的意志不可能

“完全平等”。“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只是在这两个意志什么愿望也

没有的时候才存在; 一当它们不再是抽象的人的意志而转为现实的个

人的意志，转为两个现实的人的意志的时候，平等就完结了……总之，

两个意志以及与之相伴的智慧在质量上的任何区别，都是为可以一直

上升到压服的那种不平等辩护的”( 恩格斯，1973: 112) 。
恩格斯认为，现代的平等要求是与此完全不同的: “这种平等要求

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

中，引伸出这样的要求: 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

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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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113) 。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仅限于这两个方面: 或者它是对

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

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 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

的反应中产生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

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

于荒谬”( 恩格斯，1973: 117) 。也就是说，现代的平等观念指的是政治

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平等。至于道德问题，由于涉及人的素质的差异，需

要在高度的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基础上，给自由留下空间。
综上可知，在道德问题的落脚点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虽

然和历史主义者一样关切整全的人，但由于二者的进路判然有别，因而

为整全之人设定的基础存在重大差异。德国历史主义者试图牺牲适度

的“平等”来为“良知自由”保留空间，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却为发展新的

共同体关系指明了不一样的方向: 必须在真正的政治经济平等的基础

上，为道德自由开辟新的空间，从而既能消除人的等级差别，又能保护

人的多样统一性。
回过头来重新考察滕尼斯对马克思的误读可知，他一是未能看到

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本质上是带有道德意涵的，二是未

能认识到，用等级性的道德来保全人的个性整全会不断陷入“在用社

会力量塑造的社会中恢复共同体”的循环怪圈。而马克思建立在高度

平等基础上的道德学说，则为催生新的共同体精神开辟了空间。

五、结 语

随着现代性的日益深化，重新激活有关共同体的思想资源已经成

为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的重要努力方向。本文从滕尼斯对马克思的误读

出发，在德国历史主义取向的共同体传统视域中考察了共产主义的道

德意涵。
总体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在起点上同历史主义路向的德

国共同体传统具有很强的亲和性，也是为了维护人的整全个性。但两

者的进路判然有别: 后者是文化取向的，前者则是政治经济学取向的。
德国共同体传统批判启蒙理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制度设计，试图通

过文化途径，重建共同体精神。他们试图牺牲适度的政治经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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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来为道德意义上带有“等级性”的“良知自由”开辟空间，从而保全

人的整全个性。这种文化取向的人道主义没能给政治经济结构以合理

的位置，始终无法跳出“在用社会力量塑造的社会中恢复共同体”的循

环怪圈。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出这个怪圈的症结所在，试图

从根本上推翻导致这个怪圈的政治经济结构，从而达到彻底解放人的

个性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在真正的政治经济平等的基

础上，为道德自由开辟新的空间，这样既能消除人的等级差别，又能维

护人的整全个性，从而超越了德国共同体传统，把共同体提升到了一个

新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与德国共同体理论传统的关系，经

历了一个出发、批判与超越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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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and Morality: On How Marx's Moral Theory Transcends German
Historicism Li Ｒongshan 37……………………………………………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Marx by Tnnies，this essay examines
the moral meaning of commu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theories based on
German historicism． The starting point of Marx's communist doctrine has a very strong
affinity with the tradition of German community theories—to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personality—but i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latter's approach． Marx's solution
transcends the latter in terms of moral problems． German community theorists criticiz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the Enlightenment rationalism and try to
rebuild the community spirit through cultural approaches． They want to sacrifice certain
“equality”at the level of political economy to open up space for the“conscientious
freedom”with a kind of moral“hierarchy”，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integrity of the
personality． This culturally oriented humanitarianism does not give a proper place for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thus fails to free itself from the cycle of“restoring the
community in a society shaped by social forces．”Marx attempts to fundamentally
overthrow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hat has led to this cycle． The goal is to
completely liberate one's personality． Marx and Engels hol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open
up a new space for moral freedom on the basis of tru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quality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hierarchical differences among human beings and to safeguard the
integrity of personality of the human beings，thus transcend German community theories
and elevate community to a new level．

MONOGＲAPHIC STUDY

State Governance and Social Governance

Transcending the Fiscal Problem: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Governance Lu Jiankun ＆ Li Yongyou 62……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governance，we analyze the mechanisms of
vertical fiscal imbalance ( VFI ) in China． We find that the VFI is endogenously
determined by the central-local political arrangements as a vertical control mechanism to
manage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coordinate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eeks for better governance by adjusting the vertical political control and
vertical fiscal control． The flexible fiscal control complements the more stable political
control in improving the state governance． However，there are also some latent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considered with regard to the fiscal control mechanisms． Policy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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